迎江区支持新经济产业园促进政策
为促进新经济产业园提升改造与招商运营，进一步促使我区现代服务业上档次，经区政府研究决定，给予新经济产业园扶持政策。
一、迎江区对新经济产业园2019年、2020年房租按实际支出全额补贴。
二、迎江区对新经济产业园的房屋外立面装修、园区亮化工程和安全监控、公共部分整修、停车场改造、公共区域水电改造五个方面固定资产投资按50%补贴，由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园区固定资产投资情况专项审计，根据审计结果，由区政府以会议纪要确定每年兑现基数，分五年兑现补贴资金。补贴资金由区政府每年按确定基数直接兑现给园区运营商。
三、鼓励新经济产业园加快发展，对超额完成纳税区政府给予奖励。超过当年税收基数，额度达到500万元的，给予新经济产业园超过部分区级留成部分40%的同等资金奖励；超出达到1000万元的，给予50%的同等资金奖励；超出达到2000万元的，给予75%的同等资金奖励；超出达到5000万元的，提请区政府会议给予“一事一议”。该项政策的兑现时间为次年3月份。
以本文件第一条房租补贴、第二条固定资产投资补贴两项支出为成本基数，按五年内区政府收回支出成本为总原则，由区财政局从2018年起核定每年新经济产业园缴纳税收的基数。若新经济产业园提前完成税收基数，区政府相应提前兑现第二条政策。
四、区政府对新经济产业园建设和招商情况实行三年考核。考核以缴纳税收、限上消费品零售额、外贸进出口、限上企业培育、省级及省级以上荣誉获取等指标为主要内容。其中纳税占比40%，限上消费品零售额占比20%，外贸进出口占比10%，限上企业培育数占比10%，省级及省级以上荣誉获取占比20%。根据考核结果分为A、B、C、D四个档次，区政府对照上述考核的结果档次A、B、C三档分别给予新经济产业园50万元、30万元、20万元的奖励。D档不予奖励。具体考核办法由区商务局制定。
五、入驻企业可以享受迎江区产业基金支持，具体办法按《迎江区产业引导基金设立暂行方案》执行。
六、同一企业同一项目园区运营商和入驻企业可以重复申请国家、省、市级扶持政策，但区级扶持政策如与本政策属于同类型的，按照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不重复享受。
以上扶持资金由区财政局列入年度财政预算。
七、新经济产业园招商入驻的企业必须要法人注册、属地纳税、在地统计，入园企业的优惠政策由新经济产业园自行制定，除第五条政策外，区政府不再另行制定入园企业扶持政策。
本文件所称“税收”主要是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，其它附加不列入；同时，税收必须缴入迎江区金库。
八、本政策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，截止期为2022年12月31日。本政策由区商务局会同区财政局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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